
佛 山 市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

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转发广东省工业和
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省中小企业
公共服务示范平台、小型微型企业创业

创新示范基地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区经济（和科技）促进局：

现将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2022年省中小企

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、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认定工作

的通知》（粤工信服务函〔2022〕29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按照通

知要求，做好省级示范平台和示范基地的推荐工作，积极发动组

织符合条件的平台、基地自愿申报。我市可新推荐示范平台2个、

示范基地各3个，可多推荐1个针对港澳台提供创业创新服务的示

范基地；对于2017-2019年认定的示范平台、示范基地（均已到

期），符合文件规定的可再次申报且不计入我市新推荐数量。

请各区经促局迅速开展组织推荐工作，并严格按照《广东省

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认定管理办法》（粤

工信规字〔2019〕6号）和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小型微型企

主动公开 佛工信函〔2022〕723号

加 急



— 2 —

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认定管理办法》(粤工信规字〔2019〕5号)

的要求对申报材料审核把关并提出明确的推荐意见上报。

请各区经济（和科技）促进局于11月12日前将纸质申报材料

（一式3份）及电子光盘报送至我局。届时我局将根据各区推荐

实际情况组织专家现场评审，择优推荐上报。

附件：1.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2022年省中小

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、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

范基地认定工作的通知

2.平台、基地相关申报资料（电子版）

3.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

基地认定管理办法

4.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

认定管理办法

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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